
沈建发〔2018〕 Bs号

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沈阳市建设
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备区、县(市 )、 开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建设、施工单位 :

为了认其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云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

〔⒛17〕 13B号 )、《辽宁省建设工程质Ι保证金管理办法》(辽住建

〔⒛17)6号 )文件楮神,制定了《沈阳市建设工程质Ι保证佥管理实

施细则》,并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过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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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 ,落 实工程在缺陷

责任期内的维修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的通知》、《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辽宁省建设工程

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 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 下简称保

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按本细则规定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

约定 ,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 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

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置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

件、以及承包合同的约定。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年 ,最 长不超过 2年 ,由 发、承包双方在

合同中约定。在保证金预留凭证或其他保证条件中应明确缺陷责

任期。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房

屋建筑工程适用本实施细则 ;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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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质I保证金的预留

第四条  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质量保证金预

留、使用、返还等内容 ,并 与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中对涉及工程质量

保证金的下列事项进行约定 :

(一 )保证金预留、返还方式 ;

(二 )保证金预留比例、期限 ;

(三 )保证金是否计付利息 ,如 计付利息,利 息的计箅方式 ;

(四 )缺 陷责任期的期限及计箅方式 ;

(五 )保证佥预留、使用、返还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等争议的

处理程序 ;

(六 )缺 陷责任期内出现缺陷的索赔方式 ;

(七 )逾期返还保证金的违约金支付办法及违约贵任 ;

(八 )其他需约定的事项。

第五条 工程质量保证金由发包人按本细则第八条规定的比

例在竣工验收前以承包人名头存入工程质量保证金账户。在工程

项目竣工前 ,已 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

量保证金。

第六条 推行银行保函制度 ,承包人可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

工程质量保证金。

承包人提供银行保函或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担保保函)、

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发 包人不得再预留工程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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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

第七条 缺陷责任期内,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 目,

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应按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

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质量保证金可以预留在发包方。缺陷责任期

内,如发包方被撤销 ,工程质量保证金随交付使用资产一并移交使

用单位管理 ,由 使用单位代行发包人职责。

社会投资项目采用顸留工程质量保证金方式的,发 、承包双方

应当约定将保证金交由笫三方金融机构托管。

第八条 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比例 :住 宅工程价款结箅总

额 3000万 元以下的按 3%预 留;30O0万 元及以上的按 1.5%预 留 ,

并不得少于 90万 元。工业、公共建筑工程价款结箅总额 30∞ 万

元以下按 1.5%预 留;3000万 元及以上的按 1%预 留,并 不得少于

0s万 元。其他工程由发、承包人在合同中约定。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的,保 函金额

应按以上规定执行。

工程价款结箅总额应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确认 ,工程竣工

时未能及时进行结箅的可依照工程承包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的合同

价款进行预留。

第三章 工程质且保证金的使用

第九条 建设工程在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

质量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 ,并 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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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 ,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工程质量保证金或

银行保函中扣除 ,费 用超出保证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向承

包人进行索赔。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 ,不 免除对工程的

损失赔偿责任。

第十条 工程质量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仅用于支付在缺陷责任

期内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缺陷,且 原承包人解体、撤销、无能力维

修或承包人不维修等情况而由发包人另行组织进行维修的费用。

由他人原因造成的缺陷,发 包人负责组织维修 ,承包人不承担费

用 ,且 发包人不得从保证佥中扣除费用。

第十一条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缺 陷责任

期从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

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在 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⒛ 天

后 ,工 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

第十二条 使用工程质量保证金或银行保函时,由 产权人

(或使用人)向 发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选择维修施工单位。维修

施工单位应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需 要时确定的维修价款应经造

价咨询机构审核。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由 发包方从工程质量保证金或银行保函

中支付维修资金。

对于社会投资项目,由 托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从工程质量保

证金或银行保函中支付维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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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工程质量保证金实行专款专用 ,任 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 自滞留、挪用、封存等。

第四章 工程质Ⅱ保证金返还

第十四条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 ,

到期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保证金。

未出现质量缺陷的或出现质量缺陷但承包人已进行维修的 ,

到期后 ,工程质量保证金和利息全部返还。因承包人原因出现质

量缺陷但承包人未进行保修的,扣 除相应的维修费用 ,到 期后 ,返

还工程质量保证金余额和利息。合同有特殊约定的,在 不违反本

条规定的原则下可按合同执行。

第十五条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 ,应 于 10

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实。如无异议 ,发包

人应当按照约定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其中,政府投资项 目返

还申请需经项目主管部门同意。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 ⒕ 天内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 ,逾期

未返还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有关单位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

金申请后 ⒕ 天内不予答复,经催告后 ⒕ 天内仍不予答复 ,视 同认

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发包人等单位提出异议承包人不认

可的,可 依法予以解决。

第十六条 托管的金融机构应即时向承包人支付返还工程质

量保证金或银行保函,逾 期返还的,从逾期之 日起 ,按 照同期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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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并 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经确认原承包人解体或撤销的,按 有关债权债务

等规定处分工程质量保证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使用、返

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按相关规定和承包合同约定

的争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 承包单位与分包

单位有关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 ,参 照本办法关于

发包人与承包人相应权利与义务的约定执行。

第二十条 发包人与承包人应当依法履行保修义务。对在保

修期限内承包人不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房屋建筑工

程质量保修办法》(建设部 BO号 令 )的 相关规定履行保修义务或

者拖延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并处 10万 以上⒛ 万元以下罚款的

罚款 ,同 时作为失信企业计入不良行为。

笫二十-条  本细则 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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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⒛18年 5月 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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